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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数据库有关工作的通知（二）
 

有关高校和各重点研究基地：
　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数据库填报工作将于2009年1月16日截至，请有关高校社科/科研处，各重点研究基地做好以下工作：
　　1．对所填报的数据进行审核，确保数据的质量。
　　2．在数据库成果栏中选择2项标志性成果，20项代表性成果。
　　3．在学术交流栏中选择最重要的1项国际会议和2项国内会议。
　　4．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，有关要求请参见附件。
　　5．受理证明材料的最后截止日期为2009年2月20日，请各有关高校以学校为单位将本校各重点基地的证明材料汇总后，在此日期前统一派专人送达或邮寄至（保证在截至日期前收到）：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19号，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管理咨询服务中心（新主楼A区205室），白晓 同志收，邮编100875。
　　联系电话：010－58802707，58803011（传真）
　　社科司联系人：何健，电话：010－66097562

          教育部社科司
           2009年1月5日

附件：

重点研究基地数据证明材料清单

根据基地数据库所填报的内容，须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，包括：
1．基地所依托的学校校长与基地主任签订的有效期内聘任合同复印件
2．2005年1月-2008年12月期间内基地专兼职人员的聘任合同复印件
3．入选各类人才培养计划证明复印件
4．纵向课题的立项通知复印件
5．国际合作和与港澳台地区合作项目合同书复印件
6．横向课题合同书复印件和由学校财务部门提供经费证明
7．2项标志性成果和20项代表性成果的原件三份
8．其他成果：著作的版权页复印件，论文复印件及所载刊物封页的复印件，研究或咨询报告封面复印件和被采用证明复印件、其他类型成果的封面复印件或相关证明（如标有基地署名的页面在其他封面请一同复印）
9．CSSCI，SSCI等引文查询，以及会议论文库ISTP等查询打印一览表
10．各类获奖证明复印件和获奖成果的版权页（或标有基地署名的页面）
11．各类国际交流活动的批准文件
12．学术会议通知、总结、参会名单和论文集
13．学校有关支持基地建设和管理规定的文件
14．由学校财务部门出具的拨付各项经费证明
15．博士生、硕士生培养证明
16．各项重大委托任务证明
17．组织各类委托培训证明
18．精品课程等教材原件
19．普及出版物原件
20．报刊发表文章复印件

　 




